
附件 3 
 

附註：【原申領抵價

地者，申請改發現

金補償】或【原領

取現金補償者，申

請改發抵價地者】，

應於核定發給抵價

地通知之日，或現

金補償發給完竣之

日，或通知補償地

價存入保管專戶之

日起一個月內為

之，並以一次為限。

(土地徵收條例第

40 條第 4項) 

 


